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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校內甄選辦法 105.11.23 

壹、依據：106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貳、目的：推薦適性適所之高三學生經由大學繁星推薦(以下簡稱繁星推薦)管道進入大學。 

叁、推薦資格： 

一、全程均就讀本校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之應屆畢業生(普通班、藝才班與體育班間無轉讀者)。 

二、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總帄均成績」之帄均成績（以下簡稱「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

分比頇在前百分之五十(含)。 

三、參加 106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同時其學測成績頇通過大

學校系訂定之學測檢定科目標準。(學測成績不得有任一科目為零級分或缺考) 

四、(校系未要求者可免報考)參加 106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術科考試（以下簡稱術科

考試），同時其術科考試成績頇通過大學校系訂定之術科考試檢定項目標準。(校系檢定或分發

比序之術科項目不得為零分、缺考或未報考) 

肆、推薦名額： 

一、學生可報名學群： 

班級類別 學生班級 可參加學群 學群分類原則 

普通班(含英資班) 
301 班～318班、 

320、324班 

第一類 
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

管理等學系（學程）。 

第二類 理、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 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八類 醫學系。 

音樂班 323班 第四類  

美術班 321班 第五類  

舞蹈班 322班 第六類  

體育班 319班 第七類  

二、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含不分學群）。 

三、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含不分學群）至多可推薦 2名學生。 

四、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前項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限參加各大學招收原住民外加名額之

校系)擇一參加本招生。*註 1：各學群分一般生與原住民生分別計列名額。 

伍、推薦規範： 

 一、成績計算： 

(一)「各學期學業總帄均成績」之計算，依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之規定辦理。重修

或補考之科目，以原成績辦理；重讀之科目，以再次選讀所得之成績辦理。 

(二)於105年11月17日17時前將學生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成績上傳至甄選委員會。各學期各必

修單科學業成績以整數輸入，各學期學業總帄均成績輸入至小數點第1位。 

(三)於106年02月03日至報名作業系統取得甄選委員會計算完成之在校學業成績資料，並下載「在

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前百分之50之學生名單。*註2、*註3、*註4 

*註2：下載所得「在校學業成績」及「各單科學業總帄均成績」計算至小數點第2位（第3位四捨五入）。 

*註3：普通班(含英資班)、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與體育班分別有各自的「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註4：「在校學業成績」與「各單科學業總帄均成績」遇有同分時，同分之學生將進行同分參酌，依序以「高

二下總帄均」、「高二上總帄均」、「高一下總帄均」、「高一上總帄均」之順序辦理，惟物理、化學、

生物、地球科學等四科學業總帄均成績不進行同分參酌。 

二、推薦規定及標準： 

(一)繁星推薦全校排名序比序標準： 

採計順位及項次 
採計項目（學測各單科級分、總級分或其全校排名百分比、術科考試各項目分數、百分

等級或其全校排名百分比、在校學業成績各單科成績、總帄均成績或其全校排名百分比） 

2-1 
依各校系7項分發比序項目順序之全校排名百分比，百分比小者為優先，若

兩學系比序數不同時，以較少之比序數評比。*註5、*註6 



2 

 

採計順位及項次 
採計項目（學測各單科級分、總級分或其全校排名百分比、術科考試各項目分數、百分

等級或其全校排名百分比、在校學業成績各單科成績、總帄均成績或其全校排名百分比） 

2-2 學測總級分，級分大者為優先。 

2-3 學測英文級分，級分大者為優先。 

2-4 學測數學級分，級分大者為優先。 

2-5 學測國文級分，級分大者為優先。 

2-6 學測自然級分，級分大者為優先。 

2-7 學測社會級分，級分大者為優先。 

2-8 高一、高二在校學業總帄均成績，帄均分數大者為優先。 

經前項比序結果相同者，則依次一比序項目進行排名比序。 

*註5：分發比序項目中「在校學業成績各單科成績」之科目僅限：國文、英文、數學、物理、化學、生物、地

球科學、歷史、地理、公民與社會、音樂(限音樂班)、美術(限美術班)、舞蹈(限舞蹈班)、體育(限體育班)。 

*註6：音樂班音樂成績、美術班美術成績、舞蹈班舞蹈成績、體育班體育成績各學期計算方式另行公告。 

(二)若推薦至同一所大學之學生超過 1人時應就第一至第三類學群、第四類學群、第五類學群、

第六類學群、第七類學群、第八類學群依一般生與原住民生分別排定推薦學生之優先順序。

推薦優先順序梯次在前者優先，梯次相同者依繁星推薦全校排名序比序標準決定。 

  三、網路選填學群志願，分兩梯次，每梯次可選填 6個志願，第二梯次僅能就第一梯次缺額做選擇；

第一梯次開放普通班(含英資班)排名百分比 1~3之學生(不含藝才班)選填，第二梯次開放全校

(含藝才班)排名百分比 1~50 且第一梯次未獲錄取之學生選填。 

  四、取得學群推薦資格同學依各大學學群規定志願數選填校系志願，用以比序獲選之校系為必選。

取得學群推薦資格同學需於學校規定時限內繳交經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名之「學群志願選填

單」，逾期未繳回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第一梯次 1~3%繳回時間為 2/20(一)上午 10點，第二梯

次 1~50%繳回時間為 2/23(四)上午 10點)，一旦有同學放棄錄取資格時，以刪除該生所有志願

重新分發方式執行遞補作業。 

  五、取得學群推薦資格，無故不配合後續報名作業者，視同放棄參加本校繁星推薦，同時以「擾亂

繁星推薦報名作業」名義予以愛校服務 8小時，未愛校服務者記警告 2 次。 

  六、繁星推薦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錄取生不得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個人申請」及「科技校院日

間部四年制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繁星推薦第八類學群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報名參

加當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申請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一經錄取，無

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七、繁星推薦錄取生非經放棄入學資格[於106年3月15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理）]，不得

再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陸、遴選與登記方式： 

一、「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對照表」發放時間： 

106年 02月 13日(星期一)交予導師發放給今年符合繁星推薦資格的高三同學(前 50%)。 

二、網路選填學群志願時間： 

(一)第一梯次：106年 02 月 16日(星期四) 22：00 至 106年 02月 19日(星期日) 18：00。 

(二)第二梯次：106年 02 月 20日(星期一) 17：00 至 106年 02月 22日(星期三) 19：00。 

三、公布繁星推薦學群推薦名單時間： 

(一)第一梯次：106年 02 月 19日(星期天) 22：00 前。 

(二)第二梯次：106年 02 月 22日(星期三) 22：00 前。 

四、「繁星推薦學群志願選填單」繳交時間：（逾期未繳回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一)第一梯次：請於 106 年 02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10：10前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二)第二梯次：請於 106 年 02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10：10前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五、公布重新分發名單時間：（有學生放棄才會執行重新分發） 

(一)第一梯次：106年 02 月 20日(星期一)中午 12:00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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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梯次：106年 02 月 23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前。 

六、交重新分發後的志願選填單時間：（有重分發才需繳交） 

(一)第一梯次：106年 02 月 21日(星期二)上午 10:10 前。 

(二)第二梯次：106年 02 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10:10 前。 

七、網路選填校系志願時間： 

(一)第一梯次取得大學學群推薦資格同學：106年 02月 20日(星期一) 17：00 至 

                                    106 年 02月 24日(星期五) 14：00。 

(二)第二梯次取得大學學群推薦資格同學：106年 02月 23日(星期四) 17：00 至 

                                     106 年 03月 01日(星期二) 12：00。 

八、「推薦學生報名確認表」發放時間： 

(一) 第一梯次：106年 02月 24日(星期五) 17：05 前發放。 

(二) 第二梯次：106年 03月 01日(星期三) 17：05 前發放。 

九、「推薦學生報名確認表」繳交時間： 

(一) 第一梯次：106年 03 月 02日(星期四)上午 10：10前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二) 第二梯次：106年 03 月 02日(星期四)上午 10：10前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柒、本辦法經本校升學工作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  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捌、作業時程： 

一、106.02.13(一)  交予導師發放繁星推薦「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對照表」(前 50%) 

二、106.02.16(四)  22：00 網路選填學群志願第一梯次開始 

三、106.02.19(日)    18：00 網路選填學群志願第一梯次結束 

22：00 前公布繁星推薦第一梯次推薦名單 

四、106.02.20(一)  10：10 前繳交第一梯次「繁星推薦學群志願選填單」 

12：00 前公布第一梯次重新分發名單(若有學生放棄時才公布) 

17：00 前大學繁星推薦第一梯次繳費(校內) 

17：00 網路選填校系志願第一梯次開始 

17：00 網路選填學群志願第二梯次開始 

五、106.02.21(二)  10：10前繳交第一梯次重分發後的學群志願選填單(有重分發才需繳交) 

六、106.02.22(三)  19：00 網路選填學群志願第二梯次結束 

22：00 前公布繁星推薦第二梯次推薦名單 

七、106.02.23(四)  10：10 前繳交第二梯次「繁星推薦學群志願選填單」 

12：00 前公布第二梯次重新分發名單(若有學生放棄時才公布) 

17：00 前大學繁星推薦第二梯次繳費(校內) 

17：00 網路選填校系志願第二梯次開始 

八、106.02.24(五)  10：10前繳交第二梯次重分發後的學群志願選填單(有重分發才需繳交) 

14：00 網路選填校系志願第一梯次結束 

17：05 前發放第一梯次「推薦學生報名確認表」 

九、106.03.01(三)  12：30 網路選填校系志願第二梯次結束 

17：05 前發放第二梯次「推薦學生報名確認表」 

十、106.03.02 (四)  10：10前繳交第一梯次「推薦學生報名確認表」 

10：10 前繳交第二梯次「推薦學生報名確認表」 

12：10 召開大學繁星推薦委員會確認推薦名單 

17：00 前對外正式報名 

＊網路選填志願登入網址：http://61.218.143.81/iSTARS_CCSH/ 


